
【裁判字號】107,金上,1

【裁判日期】1071226

【裁判案由】行使歸入權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金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春華　

訴訟代理人　林孟　　律師

被 上訴 人　誠美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奇美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昭陽　

訴訟代理人　王炳曜　

　　　　　　呂蘭蓉　　律師

參　加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下稱投保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張鵬元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行使歸入權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3

月2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6年度金字第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07年1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其為股票上市公司，上訴人係被上訴人持股

   超過10%之股東，並擔任公司董事(已於民國106年11月9日辭

   任）。105年1月29日，上訴人取得被上訴人公司15,714,924

   股（下稱系爭股票）後，於6個月內即105年1月29日至105年

   4月8日間陸續賣出9,484,000股，被上訴人經投保中心發覺

   並告知後，乃寄發存證信函，對上訴人行使證券交易法（下

   稱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規定之歸入權，請求上訴人於文到

   30日交付其短線獲得之利益，即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

   定，計算上訴人自上開期間賣出被上訴人公司股票每筆交易

   差價扣除手續費及交易稅之交易共計新臺幣（下同)11,032,

   895元之獲利，及應自最後一筆交易日即105年4月8日起，至

   給付日加計民法第203條所規定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利息

   ，詎遭上訴人拒絕。被上訴人自得依前開法條規定，訴請上

   訴人如數給付。原審准如被上訴人請求，並無不合，上訴人

   上訴並無理由，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另被上訴人請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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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人給付所獲價差利益之交易股票配股息4,742,000元(計算

   式：9,484,000股&#215;0.5元＝4,742,000元)本息部分，業經原

   判決駁回確定，本院不再論述】。

二、上訴人則辯以：其原持有訴外人聯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聯奇公司）54.2094%之股份，聯奇公司則自95年起為被上

   訴人之股東，104年8月間，上訴人為達成使聯奇公司脫離奇

   美集團之目標，乃以對聯奇公司之持股分割成立臨安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臨安公司），聯奇公司則以其對被上訴人之持

   股及土地、建築物等資產分割成立臨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臨定公司)，臨定公司因而取得系爭股票。嗣上訴人於105年

   1月29日吸收合併臨定公司，同時概括承受系爭股票，上訴

   人持有系爭股票，並非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取得」範圍。

   且上訴人原即持有被上訴人公司80%之股份，多年來為專注

   本業，處理非核心轉投資事業，自94年起即逐年出售被上訴

   人公司股份，上訴人於前開期間出售被上訴人公司股份9,48

   4,000股，實係上訴人於105年1月29日前既已持有之股份，

   且非以賺取股價差額為目的之出售行為，與短線交易無關，

   應無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規定歸入權之適用。原審為上訴人

   不利之判決，實有未當，爰依法提起上訴。並聲明：原判決

   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1,032,895元本息部分廢棄，上

   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

三、參加人主張：我國短線交易禁止規定，立法技術上採客觀機

   械式方法，以防止公司內部人憑藉其特殊地位，利用所知之

   公司秘密，買賣股票圖利，致影響投資人對市場之信心，因

   此只要內部人買入與賣出之行為不超過6個月，其所得利益

   即應歸屬於公司，不問是否確有利用內線消息買賣股票圖利

   之事實。是以，只要上訴人以吸收合併方式取得臨定公司原

   持有之系爭股票，而於6個月內賣出持股，其所得利益即應

   歸屬於被上訴人，證交法第157條規定並無法律漏洞存在，

   無有以美國法解釋填補之必要性，故上訴人所陳，洵屬無據

   。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經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及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準用

   同法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兩造爭點如

   下：

 (一)不爭執事項：

 1.被上訴人係股票上市之公司，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在94年設立

   時為發起人之一，持有被上訴人公司8,000萬股之股份，並

   同時擔任被上訴人公司之董事（已於106年11月19日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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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105年4月8日為止，為被上訴人公司持股超過10％之

   股東。

 2.上訴人與訴外人臨定公司於104年12月16日訂立合併契約，

   以上訴人為存續公司，臨定公司為消滅公司，合併基準日為

   105年1月29日，上訴人因合併而概括承受臨定公司持有之系

   爭股票。

 3.上訴人於105年1月29日至105年4月8日間陸續賣出被上訴人

   公司股份9,484,000股，扣除手續費及交易稅，共計交易獲

   利11,032,895元，若被上訴人得向上訴人行使證交法第157

   條第1項之歸入權，兩造不爭執其獲得利益為上開利益加計

   105年4月8日起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之利息。

 4.上訴人公司在105年1月29日合併臨定公司時，當時所持有被

   上訴人公司股份超過15,714,924股以上。

 (二)爭執事項：

 1.上訴人於105年1月29日至105年4月8日間陸續賣出被上訴人

   公司股份9,484,000股之行為，是否該當證交法第157條第1

   項之要件？

 2.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因上開出賣上訴人公司股票所獲利之11

   ,032,895元，應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規定將該利益歸還於

   被上訴人公司，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發行股票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

   10%之股東，對公司之上市股票，於取得後6個月內再行賣出

   ，或於賣出後6個月內再行買進，因而獲得利益者，公司應

   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

   條所定「取得」之行為態樣，並未定義。然用語既有別於同

   條文「買進」、「賣出」者，則其取得之方式自不限有金錢

   對價之買賣方式。且徵之該條立法目的，是在於防止公司內

   部人憑藉其特殊地位，利用所知之公司內部消息，買賣股票

   圖利，致影響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開、公平之信心，又為避

   免內部人確實有利用內部消息買賣股票舉證之不易，遂以立

   法技術，對於內部有上開短線交易行為，不論究內部人實際

   有無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之情事，逕課以民事責任，將利

   益歸還公司，以達嚇阻作用。則判斷是否該條所欲規範之行

   為態樣，自不應單論其「取得」股票方式，尚應與取得後6

   個月之「賣出」行為，及「賣出」後6個月內再行「買進」

   之買賣行為合併觀察，並以該內部人取得股票並為買賣之行

   是否出於自發行為，得否控制交易時間，是否有相當接觸內

   線消息之途徑，即有無利用內部消息之可能性等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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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上訴人主張其係股票上市公司，上訴人係被上訴人公司發

   起人之一並擔任董事（已於106年11月19日辭任），直至105

   年4月8日為止，仍為被上訴人公司持股超過10%之股東。嗣

   上訴人於105年1月29日取得系爭股票後，於6個月內即105年

   1月29日至105年4月8日間，陸續賣出9,484,000股，扣除手

   續費及交易稅，共計獲利11,032,895元，其嗣經投保中心通

   知而對上訴人行使歸入權，遭上訴人拒絕之事實，業據提出

   歸入權參考明細表、投保中心105年12月23日(105)證保法字

   第1051004278131號函、存證信函、上訴人106年1月5日(106

   )奇財字第0000003號函附卷（見原審補卷第10至27頁）為憑

   ，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三)雖上訴人辯稱其取得系爭股票，係因吸收合併臨定公司而概

   括承受臨定公司資產所致，不構成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

   取得」云云，然查：

 1.上訴人有與訴外人臨定公司於104年12月16日訂立合併契約

   ，以上訴人為存續公司，臨定公司為消滅公司，上訴人因合

   併而概括承受臨定公司持有之系爭股票，固為被上訴人所不

   爭執。然證交法第157條規定，並無將因吸收合併方式取得

   消滅公司原持有之其他上市（櫃）公司股票之情形，得以除

   外之規定，自不得豁免歸入權之行使。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同此認定，亦有該會103年9月16日

   金管證交字第1030035712號函在卷（見原審補卷第28頁）可

   參。且上訴人既係以吸收合併方式而取得訴外人臨定公司股

   份，顯係自發行為，且對何時賣出被上訴人公司股票之時間

   ，即股票交易時間得以控制，更因其本即為被上訴人公司之

   董事並為持股超過10%之股東，有相當接觸內線消息之途徑

   （此部分詳後述(五)所示），其既於取得系爭股票後6個月內

   賣出，依首開說明，其短線交易系爭股票之行為，實符合證

   交法第157條之適用範圍，應受該條短線交易禁止之拘束。

 2.雖上訴人舉下列金管會或財政部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下稱證期會）之函釋，辯稱「非自願性」或「具特定正當合

   法目的」取得股票，非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稱之「取得」

   云云。然查：

 (1)金管會96年9月3日金管證三字第0960041582號函所稱「消滅

   公司股東因取得存續公司為合併所發行之新股，以致取得自

   己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股東之

   發行股票公司之股票」（見原審金卷第24頁），或96年10月

   26日金管證三第0000000000號函所稱：「繼承非屬證券交易

   法第157條第1項所定之『取得』。」（見原審金卷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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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係因公司合併，使消滅公司股東被動取得存續公司為

   合併所發行之股票，後者則係因繼承發生，致繼承人當然取

   得被繼承人（內部人）之股票，兩者均非主動取得股票，依

   首揭說明，排除於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取得」範圍，尚

   屬有據。然本件上訴人係合併後之存續公司，因其自發性地

   主動吸收合併，而取得消滅公司即臨定公司原持有之被上訴

   人公司股票，與前開函釋係因非主動取得之情形並不相同。

 (2)又金管會94年8月25日金管證三字第0940130983號函之所以

   認定「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

   總數10%之股東，應募取得私募股票，無證交法第157條規定

   之適用」（見原審金卷第26頁)，無非係因同法第43條之8規

   定，私募股票有流通轉讓（閉鎖期）之限制，且須於交付滿

   3年（該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參照)並補辦公開發行後，始得據

   以申請上市（櫃)掛牌交易，無於取得後6個月內短期交易可

   能，當然排除於證交法第157條「歸入權」之適用範圍(至於

   應募人若為內部關係人，有無可能一邊以低價應募取得新股

   ，一邊於公開市場上高價賣出老股，形成套利問題，因非證

   交法第157條規範對象，本院對此不予論述，附此說明)。本

   件上訴人取得系爭股票，與前開函釋取得股票之原因不同，

   自無從比附援引，上訴人執為抗辯之依據，自非可採。

 (3)再證期會91年2月18日(91)台財證(三)字第177669號函釋(見原

   審金卷第27頁），主要係針對公司內部人因盈餘轉增資（含

   員工分紅）、受讓公司之庫藏股或行使可轉換公司債之轉換

   權取得公司股票，其中盈餘轉增資（含員工分紅）、受讓公

   司之庫藏股，其取得者實相當於紅利(股票)之性質，而因行

   使可轉換公司債之轉換權，無非係將前以相當對價取得之債

   券實現轉換公司股票而已，是以證期會解釋上將其排除於歸

   入利益計算範圍，然若其於前開取得公司股票後6個月內，

   另有買進與賣出（或賣出與買進）公司股票行為，仍有歸入

   權之適用，不得以所賣出之股票係因上開緣由取得而主張豁

   免權，此並經該函釋說明甚詳。本件上訴人於取得被上訴人

   公司股票後，於6個月內再賣出，依前開函釋，本即有證交

   法第157條第1項歸入權之適用，上訴人無從舉該函釋以求豁

   免。

 (4)卷附財政部82年1月6日台財證(三)字第68058號函(見原審金卷

   第28頁），固稱「上市公司因辦理現金增資或盈餘轉增資、

   資本公積轉增資而認購或配發之新股，非證交法第157條第1

   項『取得』之範圍」。然函釋意旨應係指其因此取得之股票

   不計入歸入權利益計算範圍而已，徵之前開證期會9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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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91)台財證(三)字第177669號函釋意旨，若其於前開取得

   公司股票後6個月內，另有買進與賣出(或賣出與買進）公司

   股票情事，仍應有歸入權之適用，不得因之主張豁免權，此

   為當然解釋，並非指其後內部關係人於6個月內有賣出或買

   進行為，仍不得行使歸入權之意。另證期會88年4月21日(88

   )台財證(三)字第00000-0號函釋（見原審金卷第29頁），就公

   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因非自發性之行為或非可歸責於自

   己之事由造成持股不足，而須依證交法第26條及「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2條、第5條

   規定補足持股成數時，該次買進之股票於計算證交法第157

   條規定時不予計算乙節，係因內部人非自發性之行為或非可

   歸責於自己之事由，以致被迫取得股票以補足成數，反之，

   若係因本身自發性或可歸責自己之事由，例如持股質押而遭

   金融機構強制賣出等造成股數不足而須補足持股成數時，其

   買入股票之行為仍有歸入權之適用。此情，與前揭判斷是否

   該當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取得」行為態樣之標準，並無不

   符。

 (5)綜觀前開金管會、財政部暨證期會之函釋，或可見主管機關

   對非自發性取得股票之情形，排除證交法157條第1項規定適

   用範圍（但無從歸納出「為特定正當合法目的」而取得股票

   者，即排除適用範圍)，或係因其取得後未於6個月內賣出或

   買進，不該當該條短期交易之要件，與本件上訴人吸收合併

   臨定公司而取得系爭股票再於6個月內賣出者，具有內部人

   短期交易之行為態樣，且該行為係具自發性，且可控制交易

   時間，並有相當接觸內線消息之途徑者不同，其援引上開函

   文，辯稱其所為無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歸入權適用云云，自

   屬無據。

 3.上訴人再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90年度訴字

   第785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3年度新簡字第485號判決（見

   原審金卷第30至36頁），辯稱非於集中交易市場取得股票者

   ，不構成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規範之「取得」行為。然上

   訴人所舉者為一般判決，且僅二篇，其據此即謂法院之實務

   見解，已有偏狹。又基於審判獨立原則，本院本不受該等法

   院對個案判決見解之拘束。況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關於「取

   得」之用語，有別於同條文「買進」、「賣出」者，則其取

   得之方式自不限有金錢對價之買賣方式，已如前述，自無所

   謂限於自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買進而取得者可言，

   此由前開金管會103年9月16日函釋，對因吸收合併而取得消

   滅公司原持有其他上市（櫃）公司股票，認為屬證交法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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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條第1項所定取得範圍，亦得以印證。是以上訴人辯稱證交

   法第157條第1項之取得，係有「自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

   業處買進而取得」之要件乙節，即非有據。

 (四)上訴人辯稱如無內線交易之疑慮，即無行使歸入權之必要，

   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取得」要件，應作目的性限縮，排

   除本件之適用：

 1.按學者論我國證交法第157條規定，多謂主要係沿襲美國「1

   934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第16條b項之規定（原文見本院卷第197頁，中文譯文要旨見

   賴英照著「最新證券交易法解析」2014年2月第三版第515頁

   ，本院卷第405頁)而來【見兩造及參加人所提學者賴英照著

   「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三冊」81年8月印第437頁（見本院

   卷第202頁）、吳光明著「證券交易法論」2015年9月增訂第

   13版第368至369頁（見本院卷第215、217頁）、王文宇著「

   證券交易法第157條第1項：適用歸入權之『取得』行為意見

   書」（見本院卷第223頁）】。然我國證交法第157條並未如

   美國證交法授權該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制定若干豁免「規則（

   Rules)」，明定在特定情形下可排除適用1934年美國證交法

   第16條b項之歸入權（王文宇同上著作，見本院卷第225頁）

   。又我國股票市場屬於淺碟型市場，散戶投資人仍占多數，

   為眾所周知之事實，因此市場規模較小、投機性強，易受消

   息面之影響，鑒於散戶取得市場資訊相對不容易及緩慢，為

   維護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開、公平之信心，更應嚴格禁止內

   部人短線交易行為，復基於「原則法解釋從寬、例外法解釋

   從嚴」原則，我國證交法第157條關於內線交易禁止規定既

   無特設例外規定，則關於是否排除於該條「取得」行為態樣

   外，自應從嚴解釋，以俾符合立法目的。

 2.誠如上訴人所陳述，證交法第157條之立法目的在「規範特

   定人不得短線買賣股票，係為避免有機會接觸公司重大訊息

   之公司內部人利用其特殊身分牟利而有害交易市場之平等性

   」（見原審金卷第13頁反面）。然立法技術上既係採取機械

   性之方式，即對於內部有短線交易行為，不去論究內部人實

   際有無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之情事，以避免公司行使歸入

   權時舉證上之困難，且條文並無特設例外規定，亦未以授權

   立法之方式，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子法或施行細則以增訂豁免

   規定，則解釋即應從嚴，不論內部人交易是否有不當利用公

   司內部資訊，亦不論其交易是否有正當合法之目的，均有「

   歸入權」之適用。此舉，固有將實際上並無不當交易者，亦

   納入本條適用範圍的結果，但不如此，將使公司行使歸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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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仍須舉證內部人是否有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與其交

   易股票之目的是否正當合法，復因舉證不易，使部分內線交

   易得以脫免民事責任，影響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信心，反與當

   初立法目的未符。至上訴人所舉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1

   2號、臺灣高等法院87年度重上字第93號、臺北地院103年度

   北金簡字第51號、99年度金字第41號判決，暨投保中心網站

   問答集（見原審金卷第37至48頁）之內容，無非在闡明證交

   法第157條之立法目的，並非謂若無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

   之疑慮，或交易有合法正當之目的，即得以排除適用。上訴

   人著眼於證交法第157條之立法目的，忽略該條為達嚇阻內

   線交易，以維護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開、公平之信心，所

   採取客觀機械式之立法技術，乃以此辯稱其非不當交易行為

   ，應排除於該條歸入權之適用範圍，實非可採。

 (五)上訴人辯稱其合併程序須依照「企業併購法」為之，非上訴

   人所可控制，其係因合併臨定公司而間接、附帶、一併取得

   臨定公司所持有之系爭股票，非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稱之

   「取得」：

 1.上訴人辯稱其原持有訴外人聯奇公司54.2094%之股份，聯奇

   公司則自95年起為被上訴人之股東，104年8月間，上訴人為

   達成使聯奇公司脫離奇美集團之目標，乃以對聯奇公司之持

   股分割成立臨安公司，聯奇公司則以其對被上訴人之持股及

   土地、建築物等資產分割成立臨定公司，臨定公司因而取得

   被上訴人公司股票，至105年1月29日始完成合併案之法定程

   序之事實，固據提出聯奇公司104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事

   錄、104年董事會議事錄、勤業眾信致臺南市政府申請書、

   合併契約、臺南市政府104年12月21日府經工商字第1040937

   4410號函及所附臨定公司設立登記表、臨定公司資本額變動

   表供參（見原審金卷第149至151頁反面、本院卷第259至270

   頁），又其辯稱其持有被上訴人股數及比例逐年下降，且被

   上訴人公司至99年至104年每股盈餘逐季大幅成長等情，亦

   據提出被上訴人公司99年度至105年年報主要股東名單持股

   數及比例、及被上訴人於股市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之99年度

   至106年度第二季合併損益表附卷（見原審卷第152至166頁)

   為憑，固非無據。

 2.然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在94年設立時為發起人之一，持有被上

   訴人公司高達80%即8,000萬股之股份，並直至106年11月19

   日前持續擔任被上訴人公司之董事，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之

   事實，更以如前述，其同時為持有訴外人聯奇公司54.2094%

   之股份，更自104年8月間起，有計劃地以聯奇公司對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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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持股及土地、建築物等資產分割成立臨定公司，再由其

   吸收合併臨定公司而取得系爭股票，顯見此分割、合併，暨

   因此取得系爭股票之結果，均為上訴人公司所得預見並有計

   畫性地實施，更以其為被上訴人公司發起人暨分為聯奇公司

   與被上訴人公司持股大股東，已難認其取得系爭股票之結果

   非其可得控制。又上訴人取得系爭股票後，對其何時賣出進

   行交易之時間，並無不能決定之情，且縱如上訴人所辯，係

   自94年起即逐年出脫被上訴人公司之股票以降低持股，並為

   其多年來為專注本業，處理非核心轉投資事業之策略，然以

   其身為被上訴人公司董事及持股超過發行總數10%股份股東

   之內部人，有途徑獲知公司內部資訊並加以不當利用之疑慮

   ，即應避免於6個月內賣出，以避免影響投資大眾對證券市

   場公開、公平之信心，且由上開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於股市

   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之99至106年度第二季合併損益表觀之

   ，被上訴人自99年至104年度每季每股盈餘均為正數，然於

   上訴人105年1月取得被上訴人股份起，被上訴人自105年度

   起至106年第二季止之營收即每股盈餘轉為負數，且105年度

   每季之營收逐季下滑，實不能免除投資大眾對上訴人公司有

   不當利用公司內部營收虧損之訊息，短期出脫股份以避免損

   失擴大之嫌疑，而此正為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歸入權所欲規

   範之對象。是上訴人以前開事由辯稱其取得並賣出系爭股票

   並無不當，應無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歸入權之適用云云，即

   非可採。

 (六)另上訴人辯稱其賣出者係其於105年1月29日吸收合併臨定公

   司而取得系爭股票前既有之舊股云云。而兩造亦不爭執上訴

   人在105年1月29日合併臨定公司時，當時所持有被上訴人公

   司股份超過15,714,924股以上之事實。然上訴人於原審原係

   自承其雖因吸收合併臨定公司而於105年1月29日取得被上訴

   人公司股份，惟為繼續落實專注本業及處理非核心轉投資事

   業之長期目標，於105年2月22日至4月8日間，繼續出售所持

   有「包括」原臨定公司所有被上訴人公司股份在內之被上訴

   人公司股份等語（見原審金卷第10頁反面），其於上訴後始

   指摘原審判決並未說明其賣出者為既有持股，或是吸收合併

   臨定公司後所取得之持股，並改稱其於105年1月29日至同年

   4月8日間所出售之9,484,000股，實係前既已持有之股份，

   無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歸入權之適用等語（見本院卷第97頁

   ），所辯前後已有不一。且被上訴人為上市公司，其發行之

   股票係採帳簿劃撥交付，不印製實體方式為之，則上訴人取

   得被上訴人公司股份而於證券集中市場賣出，並無法區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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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之持股或是系爭股票，其強行辯稱所出售者係既有之持

   股，實非可採。況如前述，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歸入權之規

   定，乃是為嚇阻內線交易，使投資人信賴資本市場公開、公

   平之目的，所為技術性立法，以機械式實際計算之方法，使

   內部人無法藉由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其所屬公司所發行有價

   證券而取得高低價差所產生之利益，藉此間接防止違法內部

   人交易的發生，以維護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若就內部人於

   取得股票後，尚論新、舊股票，而仍允其得為買賣股票行為

   ，將無法達成該條之立法目的，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非可

   採。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證交法施行細

   則第11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1,032,895元，及自105年4

   月8日起至給付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

   ，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供擔保准免假

   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榮宏

 

                                     法  官  陳春長

 

                                     法  官  林富郎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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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李育儒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1)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2)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

 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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